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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恢复上市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同意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申请的通知》

（【2020】247 号）。根据安排，公司 A股与 B 股股票将于 2020 年 8 月 17 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恢复交易。现将公司股票恢复上市交易相关情况提示如下： 

一、公司恢复上市的股票种类为 A 股与 B 股，A 股股票数量为 375,574,590

股无限售流通股，B 股股票数量为 360,36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公司股票将于

2020 年 8 月 1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恢复上市交易。 

二、 恢复上市首日，公司 A 股股票简称为“NST 毅达”，股票代码为 600610，

公司 B 股股票简称为“NST 毅达 B”，股票代码为 900906，复牌首日不设涨跌幅

限制，相关交易事项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风险警示板股票交易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执行。当日盘中临时停牌事宜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异常交易实

时监控细则（2018年修订）》的规定执行，其中与公司股票恢复上市首日盘中临

时停牌事宜相关的规定如下： 

（一） 证券竞价交易出现以下异常波动情形之一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以

根据市场需要，实施盘中临时停牌： 

1、 无价格涨跌幅限制的股票盘中交易价格较当日开盘价首次上涨或下跌

超过 10%（含）、单次上涨或下跌超过 20%（含）的； 

2、 无价格涨跌幅限制的股票盘中换手率（成交量除以当日实际上市流通

量）超过 80%（含）的； 

3、 涉嫌存在违法违规交易行为，且可能对交易价格产生严重影响或者严



重误导其他投资者的； 

4、 中国证监会或者上海证券交易所认为可以实施盘中临时停牌的其他情

形。 

（二）盘中临时停牌时间按下列标准执行： 

1、首次盘中临时停牌持续时间为 30 分钟； 

2、首次停牌时间达到或超过 14:57 的，当日 14:57 复牌； 

3、因无价格涨跌幅限制的股票盘中换手率（成交量除以当日实际上市流通

量）超过 80%（含）的原因停牌的，首次盘中临时停牌持续至当日 14:57； 

4、因涉嫌存在违法违规交易行为，且可能对交易价格产生严重影响或者严

重误导其他投资者的原因停牌的，首次盘中临时停牌持续至当日 14:57，必要时

可以持续至当日收盘； 

5、第二次盘中临时停牌时间持续至当日 14:57。 

三、 恢复上市次日起，公司 A股股票简称为 “ST毅达”，股票代码为 600610，

B 股股票简称为“ST 毅达 B”，股票代码 900906，公司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

为 5%。 

四、 公司股票恢复上市后在风险警示板交易。 

五、 公司股票恢复上市首日的开盘参考价为：公司 A 股股票暂停上市前最

后交易日（2019 年 4 月 29 日）的收盘价为 3.26 元/股，B 股股票暂停上市前最

后交易日（2019 年 4 月 29 日）的收盘价为 0.179 美元/股，公司股票恢复上市

首日开盘参考价 A股股票为 3.26元/股，B股股票为 0.179美元/股。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

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8月 17日 

 


